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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昌县交警大队协办

通讯员 陈 勇

为扎实做好夏季道路交通管

理工作，全力预防重特大道路交通

事故，维护道路良好的交通秩序，

根据我县交通管理实际情况，县公

安局交警大队结合当前开展的“一

创一治（创文明交通，治秩序乱

象）”大会战，找准“三个点”，积极

开展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各项工作，

为广大群众营造更加良好的道路

交通环境。

以事故预防为“出发点”，强化
交通事故预防

为切实搞好交通事故预防，大

队认真分析夏季交通事故发生的

规律和我县地域气候特点，采取有

效管理手段，层层落实工作责任，

确保各项工作措施落实到位。大队

将“防范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作

为交管工作头等任务，专门召开会

议进行布置强调，要求全体民警、

协辅警切实增强大局意识和责任

意识，牢牢抓好道路交通安全、维

护社会稳定各项工作。通过进一步

细化源头监管、加强路面管控力

度、深入开展宣传教育、严格督促

检查等措施，切实加强夏季道路交

通管理工作部署。积极联合辖区安

监、交通、公路等部门力量，加大对

辖区道路安全隐患的排查力度，强

化源头管理，消除安全隐患。对辖

区国省道干线公路、农村县乡道路

上的事故多发点段和临河、临崖、

急弯、陡坡等危险路段及通行客运

车辆三级以下山区公路进行全面

排查，逐条建立、完善工作台账，并

向县政府提出治理意见和建议。4

月份至今，共排查整改道路安全隐

患 15处，其中开展整治 12处，向

地方党委政府报告 3处。大队还认

真分析研判辖区道路交通流规律

特点，采取错时工作制、弹性工作

制等方法，科学调整勤务，加强对

“上下班高峰时段”“三类重点路”

“五类重点车辆”的管控力度，通过

“智慧交管”建设，结合 56个高峰

岗点位、17个固定岗亭、29个巡逻

勤务小组，延长有警管控时间，有

效织密道路安全防控网络，扩大有

效管理的覆盖面。

以路面管控为“打击点”，强化
重点违法整治

大队根据辖区的道路实际情

况，在狠抓勤务制度落实的基础

上，加强对重点车辆、重点道路、重

点时段、重点交通违法行为的整治

和查处力度，不断规范道路交通秩

序，全力压降交通事故。4月份以

来，大队累计开展各项专项行动

30余次，累计查处各类交通违法

行为 61744起，查处涉牌涉证违法

行为 101起、酒后驾驶违法行为

341起，其中醉酒驾驶 33人次，行

政拘留 30人次。一方面，强化重点

车辆交通违法行为治理。大队组织

警力重点对辖区企业客运、货运车

辆进行了“拉网式”的逐车检查登

记，全力做好重点车辆的源头检查

管控；同时，根据客流特点，科学安

排警力，加强重点时段、重点路段

的管控力度，在国省道公路上重点

查处客运货运车辆超员、超速行

驶、疲劳驾驶、违法停车，在农村道

路上重点查处面包车超员、拖拉机

人货混装、报废车载客上路及涉牌

涉证、酒后驾驶等严重交通违法行

为。另一方面，强化“酒后驾驶”交

通违法行为治理。为切实防范酒驾

交通违法行为，大队采取路面检查

与蹲点守候相结合的方式，以城区

饭店宾馆、娱乐场所、夜宵摊点周

边路段为中心，不断扩大查处范

围，逐步延伸至城乡结合部及农村

道路，形成全方位的严打声势。此

外，强化“涉牌涉证”交通违法行为

治理。大队实行弹性工作制，采取

定点查纠与流动巡逻相结合的方

式，整治重点交通违法对象，重点

查纠假牌套牌、不按规定安装号

牌、故意遮挡号牌、污损号牌、无牌

无证假证、报废车上路等涉牌涉证

违法行为；同时根据引发交通事故

行为的特点，加大对客运车辆的查

纠力度，对客车超员、酒后驾驶、无

牌无证等交通违法行为一律进行

依法严办。

以安全宣传为“基础点”，强化
交通安全宣传

大队紧紧围绕“文明交通行动

计划”“五进”宣传，结合道路交通

事故预防工作，持续开展交通安全

宣传。依托“文明交通行动计划”广

泛开展宣传。组织交通安全志愿者

开展义务宣传活动，参加活动的志

愿者手持宣传红旗，身着志愿者反

光背心，对非机动车、行人交通违

法行为进行劝导，并向过往群众发

放交通安全宣传材料，重点宣传点

位悬挂交通安全宣传横幅、张贴宣

传标语，重点道路组织交通安全宣

传车进行巡回宣传，通过车载扩音

器播放音频宣传材料等，全面营造

宣传氛围。结合路面执法，开展现

场宣传。为不断增强道路交通安全

宣传效果，进一步提升交通参与者

的安全意识，大队结合辖区道路实

际，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的交通安全宣传活动。通过在客运

场站、商贸中心、集贸市场等人群

聚集地播放交通安全宣传片，发放

宣传材料，开展交通法律法规咨询

等，开辟宣传新途径，扩大宣传教

育面。组织民警在人群集中的地方

和公路收费站、加油站发放宣传材

料，提示广大群众及驾驶人自觉遵

守交通法规。发挥“窗口优势”，开

展阵地宣传。大队充分发挥交警

“窗口”阵地的优势，将违法处理、

事故处理、车驾管办证等“窗口”

变为交通安全宣传教育的前沿

阵地，采取播放交通安全教育

片、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资

料等形式，向前来办事的群众进

行宣传；同时，在办事“窗口”大

厅、走廊，张贴宣传标图，让前来

办事的群众随时都能接受生动、

形象、直观的宣传教育。4月份，

共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 40

场次，发放宣传手册、材料等资料

6万余份，设置宣传提示牌 300

块，受教育群众达 15万余人次。

交警大队深入推进夏季道路交管工作

可回收物

经过加工可以成为生产原

料或者经过整理可以再利用的

物品，主要包括废纸、塑料、金

属、玻璃等。纸巾和厕所纸由

于水溶性太强不可回收；一次

性纸杯由于涂有塑料内层，所

以也不可回收。

可烂垃圾

可堆肥的垃圾，包括农村

家庭产生的剩菜剩饭、菜叶果

皮、腐烂瓜果、动物内脏、零食

碎末等厨余垃圾，也包括作物

秸秆、枯枝烂叶、谷壳、笋壳、残

次水果和饲养动物粪便等有机

垃圾。

有害垃圾

对人体健康有害的重金

属、有毒的物质或者对环境造

成现实危害或潜在危害的废弃

物，包括可充电废电池、废荧光

灯管、废水银温度计、废油漆

桶、农药及其包装物、过期药品

等日常用品。

不可烂垃圾

俗称“干垃圾”，包括烟头、

一次性餐具、废弃农膜、砖瓦陶

瓷、渣土、卫生间废纸、纸巾等

难以回收或暂无回收利用价值

的废弃物。普通一次性电池

（碱性电池）基本无汞，宜作为

不可烂垃圾投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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